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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關務署 函
地址：103205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13號

聯絡人：張莉玲

電話：(02)25505500分機2804

傳真：(02)25578445

電子信箱：007331@customs.gov.tw

受文者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7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台關統字第110101853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署進口貿易統計資料預計於110年8月起進行部分調整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署於110年4月26日以台關統字第1101011179號函（諒

達），就進口貿易統計資料揭露生產國別「臺灣」一事彙

整各機關意見，均獲同意。

二、本署海關進出口統計查詢網，於110年8月起，配合國別細

緻化作業，不再對貿易值較小國家彙整發布，另針對生產

國別申報為「臺灣」之進口資料，不再彙整於「其他國

家」，歷史資料並回溯至92年，以供使用者參考；惟出口

國別申報為「臺灣」者，因主要貨物為港口售油及船機用

品物料等，由於無法得知其最終目的國，仍維持歸入「其

他國家」中。

三、定期提供各機關統計資料部分，如原先將進口生產國別代

碼「TW」轉為「ZZ」或「XZ」者，自統計資料月110年7月

（初步值）不再轉碼，並於110年9月中旬辦理109年年修正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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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時，併同提供更新後之109年各月份年修正資料及110

年1至5月份資料。

正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、財政部統計處

副本：

24


